


二、服务要求

1、成交供应商具有各类蓄电池的更换、修复、安装、调试、维护、售后等

服务能力。蓄电池供货时必须提供厂家的原厂供货证明。更换、修复所需的设备

和工具由成交供应商负责，不另计费。

2、叉车电瓶更换、修复、调试完毕后，其使用性能必须达到国家或行业的

相关标准。

3、牵引车蓄电池更换、修复、调试完毕后，须达到 Exds II BT4Gb 防爆标

准。

4、应急服务响应：对采购人所反映的任何服务问题在 24 小时之内做出及时

响应，在 24 小时之内达到现场，并能提供正常连续的服务直至故障排除。

5、提供的更换配件、材料等必须采用足以使产品不受损的包装方式；包装

完好，封口整齐严密，无破损，包装上字迹及图形清晰，且符合国家和行业标准

等要求的全新产品。因供应商原因或产品质量问题造成的事故由成交供应商自行

承担，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

6、遵守采购人有关的安全规定，制定可靠的安全措施，确保人身、设备的

安全，设置现场安全警示标志，做到文明安装和施工。如在更换、维修安装和施

工过程中发生事故，一切责任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7、更换、修复时，应避开高峰时段，不能妨碍采购人正常工作，遵守采购

人各项管理规章制度；不得损坏采购人相关设施设备，如有损坏照价赔偿。更换、

修复、调试完毕，保证其现场、周边环境卫生整洁干净。

8、质保期三年。在质保期内，如出现更换产品、配件（材料）等出现质量

问题，成交供应商须负责免费更换或维修。质保期内，成交供应商需在服务响应

时间内进行售后服务。如接采购人通知后 2日内没有进行维修（或未有可行的修

复方案），采购人有权自行委托其他单位修理，费用从剩余 3%的质保金款项中扣

除，且蓄电池设备的质保仍由成交供应商承担，不免除其质保的责任。

9、付款方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支付至合同总价的 97％；余款 3 ％作

为质保金，在质保期满后，无质保纠纷的，一个月内无息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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